
製表日期：102年05月08日表56-3-2(099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二十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分位別
未扣除免稅額之
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00000000第一分位

00000000第二分位

00000000第三分位

00000000第四分位

00000000第五分位

00000000第六分位

00000000第七分位

7764798376543997564725501759522488931953952682第八分位

235755564788160233719313691478592180762527383993067431第九分位

2494581021708161369323859431489686226193627548053527055第十分位

2599591540403162758229080261506402278684627808604061304第十一分位

2765342142919165486335212491534190340057528528394719224第十二分位

2964012853054167853342351861573157412981029311875487840第十三分位

3254693703433170679450847571615655499361830307686408731第十四分位

3563264738566174947761317171685624606786531867627569003第十五分位

3988256059264180132074617591778170743861033742489034687第十六分位

47673482885752110923992276320790459890885402435411836194第十七分位

68430613613652247240315401748265886215588207499573717925083第十八分位

107032225081397311491327125988371089227721967669906130710135第十九分位

278715119861812954441592012751371170264020753361813030347208861324第二十分位

314160694 53331320 294144050 33314675 287950369 27120994 268324263 7494889合 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(三)表 56-1同上述說明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